关于全市住房建设领域事故灾难类安全风险自评第三方服务自行采购的招标公告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受采购单位委托，对全市住房建设领域事故灾难类安全风险自评第三方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投标。
一、项目编号：JX2020ZB-F108

二、项目名称：全市住房建设领域事故灾难类安全风险自评第三方服务
三、项目内容及需求： 

1、项目内容：全市住房建设领域事故灾难类安全风险自评第三方服务
2、简要技术要求或招标项目的性质：详见采购文件项目内容。

四、供应商资格条件：

1、投标人须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团法人或港澳台地区合法注册的企业；

2、在招投标活动中因串通投标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20年11月24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办公时间内，法定节假日除外）到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3号建艺大厦16楼】购买采购文件，采购文件不收取费用。邮购须另加人民币50元。

六、报名方式及报名资料：现场报名， 报名和购买采购文件时须提交投标报名申请表（详见附件）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用A4纸装订成册，原件备查。

七、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20年11月30日17时00分。质疑函件以及相关质疑内容的证明材料等传真至0755-83785193转836或发至204312844@qq.com。

八、投标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日14时30分。

九、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3号建艺大厦16楼开标大厅（投标文件递交时间： 2020年12月1日14时00分至14时30分，逾期不予受理）。

十、开标评标时间：2020年12月1日14时30分。

十一、评标办法：定性评审法

定标方法：一次票决。

十二、开标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3号建艺大厦16楼开标大厅

十三、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有关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深府办[2006]60号)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决定》（深发〔2006〕9号）。

十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购买了采购文件后不参加投标的，请在开标前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机构（开标当日不计算在内）。

2、本采购文件解释权归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所有。

重要提示：供应商有义务在招标活动期间浏览深圳市建星公司网（www.sz-jstar.com）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采购代理机构在以上网站公布的与本次招标项目有关的信息视为已送达各供应商。
    招标代理：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755-83785193转836、83469978

传    真：0755-83780355

公告查询网址：http://www.sz-jstar.com （深圳建星公司网）
http://zjj.sz.gov.cn/jsjy/ （工程交易服务网主页）
收 款 人：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银行账号：7441 6101 8260 0172 104（文件费）

招标人：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联系电话：0755- 83781629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设计大厦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4日

